
15 ■ 以佛教觀點探討家庭倫理（一）

诒
"
4
-
a

以
佛
教
觀
點
探
討
家
庭
倫
理

自
古
以
來
，
家
庭
是
影
響
人
類
互
動
關
係
的
主
要
制
度
。

史
學
家
威
爾
杜
蘭
稱
其
爲
「
人
類
文
明
的
核
心
」
，
中
國
古
諺

強
調
唯
有
先
齊
家
才
能
治
國
平
天
下
，
而
近
代
行
爲
科
學
更
肯

定
家
庭
乃
是
個
人
人
格
塑
造
的
基
本
單
位
。
家
庭
亦
是
影
響
中

國
人
最
重
要
的
團
體
，
「
家
」
給
我
們
身
體
髮
膚
成
長
的
空
間

，
是
心
靈
的
歸
屬
與
心
靈
世
界
發
展
的
環
境
，
也
是
社
會
的
支

柱
。
家
庭
，
是
撫
育
我
們
成
長
的
重
要
場
所
，
更
是
我
們
人
生

觀
、
道
德
觀
、
價
值
觀
建
立
的
啓
蒙
學
校
。
人
從
出
生
到
婚
嫁

另
組
家
庭
，
「
家
」
延
續
著

一
個
個
生
命
，
它
是
社
會
組
成
的

基
本
單
位
，
也
是
國
家
社
稷
安
定
的
主
要
力
量
。

近
年
來
，
我
們
已
逐
漸
體
悟
在
生
活
之
中
除
了
一
味
追
求

流
行
、
汲
汲
於
名
利
地
位
之
外
，
還
有
更
多
的
東
西
值
得
追
求

。
祕
是
在
邁
向
新
世
紀
之
時
，
我
們
開
始
回
歸
一
些
古
老
的
價

值
觀.. 

重
視
家
人
和
朋
友
、
自
發
助
人
不
計
代
價
、
重
視
環
境

、
關
心
世
局
，
以
及
調
整
生
活
步
調
以
品
味
生
命
中
的
美
好
時

刻
。
而
家
庭
正
是
促
使
這
些
價
值
彰
顯
的
重
要
場
所
。
對
現
代

人
來
說
，
家
庭
不
僅
是
能
夠
滋
養
我
們
的
靈
魂
，
更
是
目
前
許

多
社
會
問
題
的
根
本
解
決
之
所
。

但
，
在
這
個
光
怪
陸
離
、
物
質
取
向
、
工
作
至
上
的
社
會

中
，
許
多
人
忽
略
了
家
的
眞
義
，
於
是
他
們
的
家
不
是
成
了
換

衣
間
或
外
賣
攤
位
，
就
是
只
圖
回
家
睡
個
覺
，
等
到
第
二
天
被

鬧
鐘
吵
醒
，
以
前
往
工
作
競
技
場
展
開
另

一
段
衝
刺
的
生
活
所

在
。
「
家
」
其
實
應
有
更
深
刻
的
涵
義
，
家
庭
是
人
類
發
展
出

來
的
最
重
要
的
社
會
機
構
。
只
要
我
們
能
夠
從
中
找
到
生
活
的

平
衝
點
，
不
但
可
對
居
高
不
下
的
離
婚
率
產
生
影
響
，
同
時
也

能
保
護
我
們
的
下
一
代
，
讓
他
們
遠
離
毒
品
和
幫
派
。

园
此
，
筆
者
研
究
的
動
機
與
目
的
是
想
釐
清
家
庭
的
價
值

觀
，
因
它
是
影
響
人
類
性
格
至
深
的
所
在
之
處
，
以
期
喚
醒
我

們
重
新
視
家
庭
爲
精
神
堡
壘
和
充
電
所
在
之
處
。
本
文
研
究
範

圍
將
以
佛
教
的
家
庭
倫
理
觀
爲
探
討
對
象
。
筆
者
是
從
佛
教
倫

(_) 

繼
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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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理
學
的
角
度
，
探
討
佛
教
如
何
論
述
家
庭
倫
理
及
教
誡
信
衆
，

過
著
更
有
意
義
的
，
更
為
安
樂
的
生
活
。
本
文
內
容
主
要
在
論

述
一
個
溫
馨
和
諧
的
家
庭
是
建
立
在
全
體
家
族
的
感
情
上
；
而

一
個
充
滿
溫
情
的
家
庭
，
須
由
信
仰
、
相
互
包
容
、
接
納
、
感

恩
與
奉
獻
中
建
立
起
來
，
並
且
有
賴
於
全
體
家
庭
成
員
同
心
協

力
去
創
造
、
維
持
和
改
善
。
在
研
究
方
法
上
，
筆
者
主
要
是
採

用
文
獻
整
理
及
資
料
分
析
。

r
家
足
」
的
概
念

本
文
所
謂
的
「
家
庭
倫
理
」

(
f
a
m
i
l
y
e
t
h
i
c
s
)
一
詞

，
主
要
在
論
述
家
庭
成
員
之
間
在
相
處
上
應
該
持
有
的
態
度
，

亦
即
是
家
庭
成
員
之
間
相
互
應
盡
的
責
任
與
義
務
。
胡
申
生
對

家
庭
倫
理
解
說
爲
：

家
庭
倫
理
是
調
整
家
庭
成
員
之
間
關
系
的
行
爲
規

範
或
準
則
，
是
社
會
。
道
德
的
維
成
部
份
，
又
稱

家
庭
道
德
。
1

家
庭
是
人
類
社
會
的
基
本
單
位
，
人
的
一
生
大
多
數
時
間

都
在
家
庭
中
生
活
．
，
因
此
家
庭
是
社
會
的
基
礎
，
亦
是
社
會
的

骨
幹
。
家
庭
可
以
說
一
方
面
是
連
結
個
人
生
活
與
社
會
生
活
的

環
節
，
同
時
也
是
行
爲
規
範
與
社
會
理
想
的
依
賴
之
所
寄
。
家

庭
是
孕
育
一
個
人
成
長
最
主
要
且
重
要
的
地
方
，
因
此
家
庭
對

於
每
一
個
人
的
身
心
發
展
而
言
，
確
實
具
有
一
個
舉
足
輕
重
的

地
位
。、

.
,
＇＿

「
家
庭
」
的
定
羲

,\ 

「
家
」
英
文
為
F
a
m
i
l
y，
意
指
一
父
一
母
共
住
在
同
一
屋

檐
下
。
胡
申
生
、
陸
緋
云
說
：

美
國
社
會
學
家
柏
蓋

(
E
.
W
.
B
u
r
g
e
s
s
)

和
駱
克
(

H
.
J
.
L
o
c
k
)

＃
i
《
志
李
庭
》
一
聿
早
中
瑋

E
m
:

家
庭
是
由
婚
姆
、
血
緣
或
收
養
關
係
紐
成
的
群
體

，
各
人
以
其
作
爲
父
母
、
夫
妻
或
兄
弟
妣
妹
的
社

會
身
分
相
互
作
用
和
交
往
，
創
造
一
個
共
同
的
文

3 

b° 
亻

中
國
社
會
學
家
孫
本
文
認
爲
家
庭
是
夫
婦
子
女
等
親
屬
所

組
合
的
團
體
。
中
國
社
會
學
家
費
孝
通
認
爲
家
庭
是
父
母
子
女

形
成
的
團
體
。
4

「
家
」
在
《
雜
阿
含
經
》
中
被
定
義
爲
：

何
故
名
家
？
其
善
男
子
，
處
淤
居
家
，
樂
則
同
樂

，
苦
則
同
苦
，
在
所
爲
作
，
皆
噹
蕢
從
，
故
名
爲

5 

家
。

家
庭
是
由
婚
姻
、
血
緣
或
收
養
關
係
所
紐
成
的
社

會
生
活
基
本
單
位
。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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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庭
是
由
婚
姻
，
血
緣
或
收
養
關
係
所
組
成
的
社
會
組
織

的
基
本
單
位
。
家
庭
有
廣
義
和
狹
義
之
分
，
狹
義
是
指

一
夫
一

妻
制
構
成
的
單
元
·
，
廣
義
的
則
泛
指
人
類
進
化
的
不
同
階
段
上

的
各
種
家
庭
利
益
集
團
即
家
族
。
某
一
群
人
或
二
人
或
更
多
人

，
由
於
血
緣
、
姻
親
、
或
認
養
而
住
在
一
起
。
這
個
名
詞
一
般

常
和
住
戶
交
替
使
用
；
但
嚴
格
說
來
，
家
戶
只
是
住
戶
的
一
種

。
因
爲
，
在
住
戶
中
同
時
又
包
括
了
單
居
者
和
一
些
不
相
關
而

住
在
一
起
的
一
群
人
。
核
心
家
庭
係
指
由
夫
婦
和
孩
子
所
直
接

組
成
的
家
庭
·
，
然
而
，
更
廣
義
地
說
，
家
戶
也
包
括
祖
父
母
親

及
依
附
的
親
戚
。
6

根
據
蘭
姆

(
L
a
m
m
，
一
九
八
O
)
家
庭
被
視
爲
「
人
類
庇

護
的
最
初
來
源
」
，
因
爲
在
家
中
小
孩
能
學
習
到
信
任
、
感
情

、
無
條
件
的
愛
、
道
德
的
教
導
、
如
何
去
慶
祝
和
表
達
快
樂
、

如
何
和
兩
代
或
三
代
同
住
。
顧
里

(
C
o
o
l
e
y
)

說
：
「
家
庭
是

人
性
的
孕
育
所
。
」
家
庭
是
社
會
化
的
首
要
來
源
，
是
人
們
學

習
文
化
規
範
的
主
要
地
方
，
家
也
引
領
每
一
個
人
與
社
會
連
結

綜
合
以
上
學
者
所
論
，
家
庭
是
由
一
群
特
殊
的
人
，
在
血

緣
或
特
定
關
係
上
結
合
，
基
於
情
感
上
特
殊
的
聯
合
，
彼
此
學

習
信
任
、
感
情
、
無
條
件
的
愛
，
並
能
夠
一
同
歡
慶
、
憂
傷
，

分
享
共
同
的
利
益
和
目
標
。
家
中
有
眞
理
，
有
愛
相
隨
。
由
此

視
之
，
家
不
僅
是
營
生
、
保
衛
、
繁
衍
的
功
用
，
進
而
形
成
了

經
濟
與
共
同
生
活
的
單
位
，
亦
即
是
構
成
社
會
的
具
體
單
位
。

「
家
」
是
構
成
社
會
的
最
小
單
位
，
因
此
家
庭
的
生
活
就
是
社

會
生
活
的
基
礎
。
唯
有
經
歷
這
種
家
庭
生
活
，
才
能
具
備
日
後

適
應
社
會
生
活
的
基
本
能
力
。
所
以
建
全
的
家
庭
教
育
是
非
常

重
要
的
，
它
隱
藏
著
一
股
強
大
的
無
形
力
量
，
能
夠
影
響
每
一

家
庭
成
員
的

一
生
前
景
。
而
且
，
美
滿
的
家
庭
生
活
往
往
也
是

成
就
大
志
業
的
基
石
。
中
國
人
一
切
以
家
爲
本
位
、
爲
出
發
點

，
例
如
在
稱
謂
上
，
常
將
家
裡
的
人
、
事
、
物
冠
上
「
家
」
字

，
如
自
稱
家
裡
的
人
爲
家
父
、
家
母
、
家
兄
、
家
弟
、
家
姐
、

家
嫂
、
家
僕
、
家
小
等
．
，
對
家
中
之
物
，
稱
爲
家
業
、
家
產
、

家
舍
、
家
禽
、
家
鴿
、
家
狗
等
：
對
家
中
的
事
，
稱
爲
家
福
、

家
禍
、
家
喜
、
家
喪
、
家
信
等
。
這
些
人
、
事
、
物
，
原
本
都

獨
立
存
在
，
冠
上
了
「
家
」
字
，
顯
示
中
國
人
把
家
裡
的
一
切

，
看
成
家
庭
整
體
的
一
部
分
。
家
庭
涵
蓋
個
人
，
個
人
屬
於
家

庭
，
家
庭
或
家
族
的
安
危
、
成
敗
、
榮
辱
，
也
和
個
人
息
息
相

關
，
因
此
有
所
謂
的
「
家
聲
遠
播
」
、
「
家
醜
不
可
外
揚
」
、

「
家
和
萬
事
興
」
的
觀
念
。

、
丿二

家
庭
是
＿
國
系
統

,\ 
家
庭
系
統
意
指
將
家
庭
視
爲
一
個
整
體
系
統
，
系
統
內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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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庭
成
員
、
家
庭
規
則
、
家
庭
權
力
分
配
等
等
要
素
所
連
結
而

成
的
複
雜
網
絡
，
在
家
庭
系
統
中
任
何
一
個
要
素
的
改
變
都
將

不
可
避
免
地
會
影
響
另

一
要
素
與
其
之
關
係
，
同
時
會
影
響
整

個
家
庭
的
運
作
與
平
衡
狀
態
，
所
以
爲
了
紓
解
家
庭
不
平
衡
所

帶
來
的
緊
張
與
壓
力
，
家
庭
會
做
某
些
改
變
來
達
到
系
統
的
再

8 

平
衡
。家

庭
是
環
境
、
社
區
的
一
部
份
，
是
廣
泛
的
生
態
環
境
中

一
個
複
雜
的
、
相
互
連
鎖
的
系
統
，
但
是
家
庭
本
身
是
個
整
體

，
自
成
一
個
系
統
，
其
中
還
有
許
多
系
統
，
彼
此
間
互
有
關
係

0
'

．

因
此
，
家
庭
中
每
一
個
成
員
發
生
改
變
時
會
影
響
到
另

一

個
，
而
受
影
響
的
那
一
個
也
將
反
應
回
來
影
響
第

一
個
，
家
庭

本
身
是

一
個
互
動
、
互
相
依
賴
的
系
統
。

家
庭
是
個
獨
特
的
系
統
，
受
它
獨
特
的
生
物
、
文
化
、
社

會
力
量
的
影
響
，
而
有
它
自
己
確
認
的
角
色
型
態
、
行
爲
和
溝

通
模
式
、
感
情
活
動
的
模
式
、
抵
抗
外
界
的
模
式
、
價
值
與
大

社
區
的
關
係
，
而
每
個
家
庭
也
以
不
同
的
方
式
來
影
響
著
它
的

。

成
員
。
1

我
們
從
社
會
的
家
庭
人
倫
悲
劇
不
難
看
出
，
往
往
是
與
家

庭
中
的
整
體
病
態
有
關
，
因
爲
心
理
疾
病
或
行
爲
偏
差
永
遠
不

會
是
個
人
因
素
的
現
象
。
家
庭
系
統
理
論
者
認
爲
是
家
庭
本
身

生
病
了
，
而
有
行
爲
問
題
的
某
一
成
員
只
是
家
庭
生
病
的
症
狀

而
已
。
個
人
的
問
題
意
味
著
家
庭
系
統
的
病
態
，
而
家
庭
系
統

的
病
態
則
反
映
出
整
個
社
會
體
系
的
病
態
。
若
以
系
統
理
論
來

看
家
庭
之
間
的
關
係
，
代
表
著
家
人
之
間
彼
此
之
間
必
須
存
在

著
關
係
並
且
有
所
互
動
，
因
而
形
成
了

一
個
複
雜
互
動
網
絡
。

每
一
個
人
暨
是
整
體
的
一
部
分
，
同
時
又
是
一
個
完
整
而
獨

立

的
個
體
；
具
有
獨
特
的
個
性
，
同
時
也
受
到
家
庭
的
影
響
，
他

暨
代
表
著
個
人
，
也
代
表
著
家
庭
整
體
。
1

因
此
，
家
庭
是
社
會
的
細
胞
，
中
國
社
會
的
重
要
特
點
是

「
以
家
爲
本
位
」
和
「
家
國
同
構
」
，
家
庭
與
傳
統
社
會
和
傳

統
思
想
文
化
有
著
極
爲
廣
泛
的
歷
史
聯
繫
。
對
家
庭
這
個
社
會

細
胞
進
行
深
入
剖
析
，
對
於
理
解
中
國
社
會
、
中
國
文
化
，
都

具
有
非
常
重
要
的
理
論
意
義
和
現
實
意
義
°
(
未
完
待
續
)

註
釋
：

1

＾
中
國
大
百
科
全
書
V

〈
社
會
學
〉
'
(
台
北
·
·
錦
繡
出
版

，
一
九
九
三
)
'
頁
－
0
五
。

2

＾
中
國
大
百
科
全
書
V

〈
社
會
學
〉
'
(
台
北
·
·
錦
繡
出
版

，
一
九
九
三
)
'
頁
－
O
二
。

3
釋
繼
雄
，
＾
初
期
佛
教
家
庭
倫
理
觀

v
，
台
北
：
法
鼓
文

化
，
一
九
九
七
，
頁
四
。

(
B
u
r
g
e
s
s
`
E
r
n
a
s
t

W. 

and 

H·J. 

Lock, 

The 

Family, 

New 

York·196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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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■ 以佛教觀點探討家庭倫理（一）

i

＾
大
正
藏
)
第
二
冊
，
頁
廿
五
，
上
。

0
林
顯
宗
，

＾
家
庭
社
會
學
)

〈
論
健
康
家
庭
之
要
素
〉

'
h
t
t
p
:
/

、w
w
w
.
n
h
u
.

頁
二
。

7

呂
瓊
華
，

e
d
u
.
t
w、t
s
o
c
i
e
t
y

、e
_
J、4
1、4
1
-
4
6
.
h
t
m
'
3
0

丶1
1、0
7
~哮
兄

〈
家
庭
壓
力
、
家
庭
關
係
及
家
庭
支
持
系
統
〉

寒
山
寺
方
丈
秋
爽
大
和
尚
率
團
訪
台

蘇
州
寒
山
寺
方
丈
秋
爽
大
和
尙
三
月
三
日
率
團
，
開
始

七
天
的
環
台
訪
問
行
程
。
此
次
訪
問
團
一
行
約
四
十
五
人
，

秋
爽
大
和
尙
爲
團
長
，
顧
問
爲
江
蘇
省
宗
教
局
馬
冬
青
巡
視

員
、
蘇
州
市
宗
教
局
談
庚
元
處
長
、
蘇
州
市
宗
教
局
人
事
處

郭
金
華
副
處
長
等
。
其
他
成
員
包
括
寒
山
寺
、
重
元
寺
、
白

鶴
寺
、
寒
山
寺
和
合
安
養
院
四
衆
弟
子
。

參
訪
團
在
三
月
三
日
抵
達
台
灣
，
臺
北
市
佛
教
會
在
機

場
迎
接
，
下
午
三
點
左
右
由
臺
北
市
佛
教
會
會
長
界
雲
法
師

陪
同
訪
問
善
導
寺
，
在
僧
俗
二
衆
歡
迎
下
，
於
慈
恩
大
樓
茶

＆
余
雅
惠
，

敘
，
了
中
長
老
致
詞
表
達
歡
迎
之
意
，
並
簡
介
善
導
寺
的
歷

史
和
現
況
等
。
茶
敘
後
雙
方
交
換
禮
物
，
並
參
觀
善
導
寺
的

文
物
館
，
觀
賞
墨
寶
等
以
及
難
得
一
見
的
民
國
初
年
戒
牒
等

佛
教
文
物
，
訪
問
團
團
員
讚
歎
台
灣
佛
寺
重
視
和
保
護
文
物

的
作
法
。
是
日
由
臺
北
市
佛
教
會
設
晚
宴
款
待
。

此
次
訪
問
團
除
於
首
日
拜
訪
台
北
市
佛
教
會
、
善
導
寺

以
外
，
也
從
北
到
南
參
訪
包
括
法
鼓
山
、
中
台
山
、
佛
光
山

、
慈
濟
等
台
灣
各
佛
教
會
和
主
要
佛
教
團
體
，
受
到
各
地
熱

情
的
歡
迎
，
也
體
驗
台
灣
佛
教
多
層
面
的
發
展
。

, 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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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
〉

，
台
北
：
五
南
，
一
九
八
五
'
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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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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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E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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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E
%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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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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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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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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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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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t
t
p
"
/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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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i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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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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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.
o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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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'
1
5丶1
1、2
0
0
7
~
~。

9
參
見
S
a
n
f
o
r
d

Social 

Work 

Treatment 

edited 

by 

Francis 

J· 

Turner,The 

Free 

PresgNew 

York, 

1979, 

I貝
四
l
五
二
．

1
0謝
秀
芬
，
＾
家
庭
與
家
庭
展
務
)
'
台
北
：
五
南
，

一
九
九
七
，
頁
六
十
一
。

n
約
翰
．
布
雷
蕭
著
，
鄭
玉
英
、
趙
家
玉
譯
，
＾
家
庭
會
傷
人

，
台
北
：
張
老
師
文
化
，
一
九
九
三
，
頁
四
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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